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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中高校字〔2019〕25 号

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关于印发《教职工参与外单位项目认定管理暂行

规定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《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教职工参与外单位项目认定管理

暂行规定》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

落实。

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
2019 年 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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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教职工参与外单位项目认定管理暂行规定

一、认定范围

参与外单位项目系指外单位主持承担的、我校教师参与的且

排名前五位的厅局级以上教科研项目、教学改革质量工程项目。

不属于该范围的项目学校不予认定。

二、认定程序

认定程序原则上包括“申报前审批-立项后备案-研究经费到

账”三个步骤，《合作研究协议书》中经费约定及使用在项目支持

人单位及自筹经费项目认定程序包括“申报前审批-立项后备案”

二个步骤，未完成上述认定程序的课题，学校一律不予认可。

（一）个人须在项目申报前将《申报书》及《合作研究协议

书》报送科研处、分管校长逐级审批。严格审核《合作研究协议

书》内容并提出修改建议，如经费约定及使用是否合理、协议经

费占课题经费比例、责权利是否统一、知识产权归属等问题。审

核通过方可盖单位（或科研处）公章进行联合申报。

（二）项目批准后两个月内须持项目下达通知文件及《项目

合同书》（或《任务书》）原件到科研处进行备案。若项目下达通

知文件仅标注主持人并未注明参与人员信息，则需在《项目合同

书》中人员构成一栏加盖项目批准机构公章或另开具一份项目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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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人员证明材料，该证明材料需由项目承担单位或项目批准机构

盖章佐证。

（三）立项备案半年内，项目承担单位应将研究经费按照《合

作研究协议书》约定的数额汇入学校账户，学校财务处确认后，

建立专门账户,统一管理，集中核算，专款专用，学校不提供配套

经费。

三、项目管理

（一）项目结项验收、成果鉴定之后，须提交结项报告书、

成果鉴定书、研究报告等验收鉴定材料原件各一份，存档备查。

对因不可抗拒原因需要更改或延期的，课题主持人应及时向单位

科研处和我校科研处提交课题更改或延期申请，并附课题实施小

结。无故不按期完成的课题，学校将立即撤销对该课题的认定。

（二）项目若因弄虚作假、存在学术不端行为或未按时完成

研究内容等原因，被项目批准机构或承担单位终止的，学校将立

即撤销对该课题的认定，冻结支出账户，并追回已开支的款项。

（三）学校已认定的校外课题验收鉴定后，成果申报获得各

级科学技术奖的，应在获奖后一个月内将个人奖励证书原件及复

印件交科研处备案。未备案的各类成果奖，学校不予认可。

（四）其他事宜参照《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纵向教科研

项目管理办法》、《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

及《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科研经费管理实施细则》之具体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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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

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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